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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通关 检验检疫业务流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环节中的检验检疫业务流程，包括备货进口模式、直购包裹进口模

式、集货进口模式和出口模式。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业务的开展和管理，以及跨境电子商务检验检疫信息化

系统和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系统的规划、设计、开发与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ZDB/Z 182-2016  跨境电子商务通关 检验检疫基础术语 

3 术语与定义 

SZDB/Z 182-2016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锁定  locking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对企业、商品、入仓申请单、电子运单等在通关服务平台中一种控制信息不可流

转的指令。 

4 备货进口模式业务流程 

4.1 业务流程图 

备货进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见图 1，应包括备案、入区检疫、区内监管、出区核查、溯源与监

督。 

备案 入区检疫 区内监管 出区核查 溯源与监督

 

图1 备货进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 

4.2 备案 

4.2.1 企业备案 

在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前，跨境电商（简称“电商”）应当通过通关服务平台向检验检疫分支机

构（简称“分支结构”）备案。企业备案流程见图 2，具体步骤如下： 

a） 电商登录通关服务平台登记企业资料并提交。所需提供资料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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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通关服务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可信交易公共服务系统对企业进行工商资质验证。 

c） 开户完成后，通关服务平台按照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将已认证的企业备案信息发送至检验检疫

监管系统。 

d）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对备案资料进行审核，对企业资料齐全且符合准入要求的企业，自动生成企

业备案编号，审核通过并发送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行回执处理后发送回执到

电商；对企业资料不全的或不符合准入要求的企业，反馈审核不通过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

关服务平台进行回执处理后由发送回执到电商，电商进行资料补充或整改后重新提交至通关服

务平台。 

电商
电子商务可信交易公共服

务系统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录入企业资料 数据处理

工商资质验证

平台验证
完成开户手续

数据处理 检验检疫审核

回执处理

回执处理

企业资料
是否齐全

审核通过

企业是否符
合准入要求

是

是

否

否

资料补充
或整改

回执处理

 

图2 企业备案流程 

4.2.2 商品备案 

经营企业应在商品上线开展业务前通过通关服务平台向分支机构备案所经营的商品。商品备案由经

营企业进行，经营企业可委托平台企业代理进行商品备案，但同一商品的备案结果仅对提出备案申请的

企业有效。商品备案流程见图 3，具体步骤如下： 

a） 电商应登陆通关服务平台进行商品备案，商品备案材料参见表 A.2。 

b） 通关服务平台判断企业是否备案。对未备案企业，反馈退单回执。对已备案企业，通关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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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判断该企业是否为检验检疫锁定状态，对已锁定企业，反馈提示锁定回执并退单；对非锁定

企业，通关服务平台将商品备案信息发送至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c）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对商品备案信息进行审核，检查核对商品备案资料是否齐全，是否属于禁止

目录以及是否符合准入要求，对于审核通过的商品给予备案，反馈审核通过回执到通关服务平

台，通关服务平台进行回执处理后发送回执到电商；对于审核不通过的商品，反馈审核不通过

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行回执处理后由发送回执到电商，电商进行资料补充或

整改后重新提交至通关服务平台。 

电商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商品备案信息

企业是否备案退单回执 否

是

检验检疫审核

否  企业是否锁定提示锁定回执 是

回执处理接收回执

商品资料

是否齐全

商品是否属于

禁止目录

商品是否符合

准入要求

审核通过

是

回执处理

否

否

否

是

是
资料补充

或整改

数据处理

 

图3 商品备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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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入区检疫 

4.3.1 基本流程 

商品入区时，电商应通过通关服务平台向分支机构申报入境商品信息，经与备案商品信息进行比对，

信息相符的，分支机构准予商品入区并计入其入境商品台账；信息不符的，禁止入区。 

入区商品涉及卫生检疫和动植物检疫的，经营企业应向分支机构报检，分支机构实施检疫查验。入

区商品涉及检验的，按特殊监管区检验的相关规定执行。 

4.3.2 入仓申报 

入仓申报流程见图 4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电商发送入仓申请单信息至通关服务平台，入仓申请单资料参见表 A.3。 

b） 通关服务平台判断企业和商品是否备案，对未进行企业、商品备案的，反馈退单回执给仓储企

业。对企业和商品均已备案的，系统判断该企业或商品是否为检验检疫锁定状态，对已锁定状

态，反馈提示锁定回执并退单；对非锁定状态的，通关服务平台将入仓申报信息发送至检验检

疫监管系统。 

c）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对入仓申报信息进行审核后发送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行回

执处理后发送回执到电商。 

电商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入仓申请单信息

企业、商品
是否备案

退单回执 否

是

检验检疫审核否
企业、商品
是否锁定

提示锁定回执 是

回执处理接收回执

 

图4 入仓申请单申报流程 

4.4 区内监管 

跨境电子商务商品经检疫合格后，应当存放在分支机构指定的监管仓库。分支机构根据需要对商品

进行监督抽检。采信第三方检测结果的，应按相关规定执行。 

监督抽检环节可与出区核查环节并行。监督抽检不合格的，禁止相应商品出区，已销售的商品责令

经营企业召回；监督抽检合格的，允许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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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出区核查 

4.5.1 基本描述 

跨境电子商务商品销售出区时，电商应通过通关服务平台向分支机构逐批进行三单申报。分支机构

对出区商品进行核查，现场核查符合要求的，发放核放单，直接放行；现场核查不符合要求的，要求电

商整改。 

注：三单包括电子订单、电子运单、支付凭证。 

4.5.2 三单申报 

4.5.2.1 电子订单申报 

电子订单申报流程见图 5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经营企业发送电子订单信息至通关服务平台，电子订单资料参见表 A.4。 

b） 通关服务平台判断企业和商品是否备案，对未进行企业、商品备案的，反馈退单回执。对企业

和商品均已备案的，系统判断该企业或商品是否为检验检疫锁定状态，对已锁定状态，反馈提

示锁定回执并退单；对非锁定状态的，通关服务平台将电子订单信息发送至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c）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接收电子订单信息并自动审核后发送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

行回执处理后发送回执到经营企业。 

经营企业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电子订单信息

企业、商品
是否备案

退单回执 否

是

接收订单报文否
企业、商品
是否锁定

提示锁定回执 是

回执处理接收回执

 

图5 电子订单申报流程 

4.5.2.2 电子运单申报 

电子运单申报流程见图 6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物流企业发送电子运单信息至通关服务平台，电子运单资料参见表 A.5。 

b） 通关服务平台判断企业和商品是否备案，对未进行企业、商品备案的，反馈退单回执给企业。



SZDB/Z 184—2016 

6 

 

对企业和商品均已备案的，系统判断该企业或商品是否为检验检疫锁定状态，对已锁定状态，

反馈提示锁定回执并退单；对非锁定状态的，通关服务平台将电电子运单信息发送至检验检疫

监管系统。 

c）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接收电子运单信息并自动审核后发送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

行回执处理后由发送回执到物流企业。 

物流企业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电子运单信息

企业是否备案退单回执 否

是

接收运单报文否企业是否锁定提示锁定回执 是

回执处理接收回执

 

图6 电子运单申报流程 

4.5.2.3 支付凭证申报 

支付凭证申报流程见图 7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支付企业发送支付凭证信息至通关服务平台，支付凭证资料参见表 A.6。 

b） 通关服务平台进行数据处理后将支付凭证信息发送至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c）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接收支付凭证信息并自动审核后发送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

行回执处理后由发送回执到支付企业。 

支付企业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支付凭证信息 接收支付凭证报文

回执处理接收回执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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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支付凭证申报流程 

4.5.3 出区核销 

商品出区时，仓储企业应将核放单发送至分支机构，以作为检验检疫监管系统台账核销的依据。流

程见图 8 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仓储企业发送核放单信息至通关服务平台，核放单资料参见表 A.7。 

b） 通关服务平台判断企业和商品是否备案，对未进行企业、商品备案的，反馈退单回执给企业。

对企业和商品均已备案的，系统判断企业、商品、电子运单、入仓申请单是否为检验检疫锁定

状态，对已锁定状态，反馈提示锁定回执并退单；对非锁定状态的，通关服务平台将核放单信

息发送至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c）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接收核放单信息并自动审核后发送回执到通关服务平台，通关服务平台进行

回执处理后发送回执到仓储企业。 

仓储企业 跨境电商通关服务平台 检验检疫监管系统

核放单信息

企业、商品
是否备案

退单回执 否

是

检验检疫
审核

否

  企业、商品、
入仓申请单、电子运

单
是否锁定

提示锁定回执 是

回执处理接收回执

 

图8 核放单申报流程 

4.6 溯源与监督 

分支机构应通过加贴防伪溯源标识、二维码、条形码等手段，建立以组织机构代码和商品条码为基

础的商品溯源制度，以及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对电商及其商品进行有效监督。对监督抽检不合格的商

品，分支机构应监督经营企业作退运或销毁处理，并追究电商的责任。 

检验检疫机构可建立风险管理与“负面清单”制度，对商品进行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和分析，结果可

作为电商诚信评价和商品准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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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直购包裹进口模式业务流程 

直购包裹进口模式应按照快件和邮寄物检验检疫监管办法管理，其检验检疫业务流程见图 9，具体

步骤如下: 

a) 电商通过通关服务平台向分支机构备案。 

b) 经营企业向分支机构办理报检手续。 

c) 分支机构根据报检资料计收费。 

d) 分支机构对商品实施现场查验工作。 

e) 对经检验检疫合格的商品，打印通关单并在申报簿上签章后放行。 

f) 对检疫不合格的商品，经检疫处理后合格的给予放行，不合格的进行退运或销毁；对检验不合

格的商品，经技术处理后合格的给予放行，不合格的进行退运或销毁。 

 

备案 报检 计收费 现场查验

退运或

销毁处理

检验检疫

是否合格
通关

检验

不合格

检疫

不合格
检疫处理

技术处理

检疫

是否合格

否

是
否

检验

是否合格

是

 

图9 直购包裹进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 

6 集货进口模式业务流程 

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的集货进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和备货进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基本相同，

包括备案、入区检疫、出区核查、溯源与监督，不同之处是没有区内监管。集货进口模式相关业务流程

应符合第 4章的相关要求。 

注：集货模式与备货模式差别在于：在集货模式中，先由消费者在电商网站上下订单后，再由电商企业到境外购货，

而备货模式中，先由电商企业在境外购货后，备货于保税区中，消费者再下单。 

7 出口模式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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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的出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见图 10所示，具体步骤如下： 

a） 备案包括企业备案和商品备案。备案流程应按照第 4.2 节的要求执行。 

b） 商品申报。电商在检验检疫机构进行出口商品检验检疫申请和出境申报。 

c） 检验检疫机构对跨境电子商务出口商品建立检验检疫闸口放行机制，根据申报资料判定商品是

否为列入出口法定检验检疫范围内的商品，对未列入出口法定检验检疫范围内的商品，直接放

行。 

d） 对列入出口法定检验检疫范围内的商品，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核销放行；不合格的，进行退运或

销毁处理。 

e） 集中报检。列入出口法定检验检疫范围内的商品，商品离境后，应在规定时间内，电商应集中

向检验检疫机构进行报检。 

备案 商品申报
是否为

法检商品

检验检疫

是

退运或销毁处理
检验检疫

是否合格
核销放行 是 否

否

集中报检

直接放行

 

图10 出口模式检验检疫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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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相关业务资料 

A.1 企业备案资料 

企业备案资料见表A.1。 

A.1 企业开户与备案资料 

1 企业经营类别 11 电商平台网址 

2 组织机构代码 12 业务联系人 

3 营业执照编号 13 业务联系人电话 

4 企业中文名称 14 业务联系人邮箱 

5 经营范围 15 报关单位代码 

6 企业法人 16 报检单位代码 

 7 工商注册地址 17 企业营业执照 

8 邮政编码 18 企业质量管理制度 

9 企业网址 19 企业质量承诺书声明 

10 网店名称   

A.2 商品备案资料 

商品备案资料见表A.2。 

A.2 商品备案资料 

1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编号 20 备案价格 

2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名称 21 品牌原产国 

3 电商平台代码 22 法检标志 

4 电商平台企业名称 23 赠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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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商经营（商户）代码 24 供货商企业名称 

6 电商经营（商户）企业名称 25 供货商国别 

7 申报企业代码 26 生产企业名称 

8 申报企业名称 27 生产企业国别 

9 商品序号 28 适用标准 

10 企业商品货号 29 认证情况 

11 商品备案号 30 监管类别标志 

12 物品税号 31 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号 

13 海关商品编码 32 企业风险明示标志 

14 商品名称 33 商品图片类别 

15 规格型号 34 商品图片名称 

16 条形码 35 商品图片内容 

17 品牌 36 商品附件类别 

18 计量单位 37 商品附件名称 

19 币制 38 商品附件内容 

A.3 入仓申请单资料 

入仓申请单资料见表A.3。 

A.3 入仓申请单资料 

1 主管海关代码 18 运输方式代码 

2 主管检验检疫机构代码 19 运输工具名称 

3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编号 20 航次航班号 

4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名称 21 提运单号 

5 电商平台代码 22 包装种类 

6 电商平台企业名称 23 毛重（Kg） 

7 电商经营（商户）代码 24 净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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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商经营（商户）企业名称 25 发件人名称 

9 申报企业代码 26 收件人名称 

10 申报企业名称 27 商品备案号 

11 业务模式代码 28 批次 

12 电商账册编号 29 入仓序号 

13 入仓单号 30 企业商品货号 

14 入仓时间 31 是否有木质包装 

15 关联单证类型 32 计量单位 

16 关联单证号码 33 入库数量 

17 进出口岸代码   

A.4 电子订单资料 

电子订单资料见表A.4。 

A.4 电子订单信息所需资料 

1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编号 17 优惠金额 

2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名称 18 优惠信息说明 

3 电商平台代码 19 商品序号 

4 电商平台企业名称 20 企业商品货号 

5 电商经营（商户）代码 21 商品备案号 

6 电商经营（商户）企业名称 22 海关商品编码 

7 申报企业代码 23 商品名称 

8 申报企业名称 24 规格型号 

9 订单编号 25 条形码 

10 订单商品货款 26 品牌 

11 订单商品运费 27 计量单位 

12 币制代码 28 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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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收货人名称 29 成交数量 

14 收货人地址 30 单价 

15 收货人电话 31 总价 

16 收货人所在国 32 赠品标志 

A.5 电子运单资料 

电子运单资料见表A.5。 

A.5 电子运单资料 

1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编号 17 毛重（Kg） 

2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名称 18 净重（Kg） 

3 电商平台代码 19 件数 

4 电商平台企业名称 20 包裹单信息 

5 物流企业代码 21 商品信息 

6 物流企业名称 22 收货人名称 

7 订单编号 23 收货人所在国 

8 物流运单编号 24 收货人地址（省） 

9 进出口标记 25 收货人地址（市） 

10 运输方式 26 收货人地址（区） 

11 运输工具名称 27 收件人地址 

12 航次航班号 28 收件人电话 

13 提运单号 29 发货人名称 

14 运费 30 发货人地址 

15 保价费 31 发货人电话 

16 币制代码 32 发件人所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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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支付凭证资料 

支付凭证资料见表A.6。 

A.6 支付凭证资料 

1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编号 8 电商平台代码 

2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名称 9 电商平台名称 

3 支付企业代码 10 支付人姓名 

4 支付企业名称 11 支付人证件号码 

5 支付交易类型 12 支付金额 

6 支付交易编号 13 支付币制 

7 订单编号   

A.7 核放单资料 

核放单资料见表A.7。 

A.7 核放单资料 

1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编号 8 出入区日期 

2 电子口岸持卡人用户名称 9 出入区日期 

3 物流企业代码 10 物品清单号 

4 物流企业名称 11 运单号 

5 核放单号 12 入仓单号 

6 配送车牌号 13 入仓序号 

7 出入区标识 14 批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